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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株洲市芦淞区司法局     









一、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包括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社区矫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区委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股（法治宣传工作教育办公室）、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办公室和政工室8个职能股室。下辖建设、建宁、贺嘉土、枫溪、庆云、龙泉、董家塅、白关8个基层司法所。
2.人员情况。2024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30人（其中：行政编制29人，政府雇员1人）。
3.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全区司法行政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承担全面依法治区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
（3）指导全区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区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负责报送备案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审查申请。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承担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论证说明。负责政府合同的审查工作。
（4）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区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导、监督全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区政府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应诉、被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及统计分析工作。
（5）承担统筹规划全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负责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工作。
（6）指导、监督、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负责区刑释解矫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7）负责拟订全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协调律师、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8）管理、监督、协调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
（9）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
（1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单位）年度各项绩效目标
1、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司法局属全额预算拨款的行政单位，根据编办核定，行政编制31人。
（2）全面履行和承担职能：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行政复议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与指导。
2、2024年度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经费、公车经费、智慧矫正建设。
3、 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723.42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23.14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23.14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30.16万元，基本支出592.9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13.89万元，公用经费79.09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经费（包含法治执法、社区矫正、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顾问续聘）项目支出71.00万元；
2.公车经费项目支出3.00万元；
3.智慧矫正项目支出67.2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0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支出0.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00万元，项目支出0.0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0.00万元，支出决算为0.00万元，由于预算数为0.00，无法计算百分比。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狠抓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充实基层司法所力量，龙泉司法所已完成省示范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二是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对浙江、娄底、邵阳及株洲市品牌服饰联合会四家商会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备案进行了批复；成功打造“株洲市温州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品牌，先后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国人民调解先进个人”等集体和个人荣誉。2024年全区共调解案件842件，调处成功832件,调处成功率98.8%。三是加强重点人员管理。2024年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33人，解除110人，当前在册社区矫正对象170人；在册安置帮教对象545人。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对象中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实现安全稳定零发案。
2.深入实施“八五普法”，奋力建设法治芦淞。一是加强法治宣传。组织开展“送戏下乡”、大学生“送法下乡”“普法进学校”和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累计入户宣传200余次，解答法律咨询12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组织辖区省级非遗项目“青山大筒”开展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参加省“法治进非遗”竞赛。发布以案释法案例6篇。组织参加全省“防治火灾 与法同行”主题征文并荣获一等奖；派员参加全省社区矫正业务大比武获省三等奖。二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接受市对区年度法治督察并牵头开展区本级年度法治督察。把好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关，对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的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出具书面审核意见14份，提供法律意见29条；审核区政府及各部门送审的拟签订的各类合同和协议18件，出具法律意见32条；审查依申请信息公开回复40余件。强化政府法律顾问作用，为雪杉基金案等多个案件提供了专业法律意见，代表政府到市中院、省高院出庭应诉2次，且全部胜诉。落实规范涉企检查工作，通过行政复议落实“首违不罚”，指导人民调解化解涉企纠纷等措施落实护企惠企政策精神。积极协调并处理好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的日常监管和执法主体的行政执法争议问题。
3.应援尽援成效显著，化解争议维护公正。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法律援助覆盖人群拓展至低收入群体的同时，积极服务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介入社会影响极大的涉访和群体性纠纷案件。全年累计受理法援案件612件，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全年任务数550件）。二是行政复议化解争议。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对行政执法监督纠错和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2024年累计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62件，受理151件，审结139件，调解和解终止数为14件，确认违法29件，维持63件，撤销9件，责令履行10件。本期发生行政诉讼案件共计17件，已审结15件；在开庭审理的10件案子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0件，出庭应诉率100%。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三个，具体情况如下：
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3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经费，上年结余结转0.16万元,年初预算资金71.00万元，年中执行调减20.76万元，实际支出50.24万元，结余结转0.16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含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治执法、常年法律顾问续聘、行政复议专项经费。今年以来，我区共调解案件774件，调处成功749件、调处成功率为96.7%，重大疑难纠纷排查5起，成功调处5起，调处成功率100%。社区服刑人员在册149人，其中缓刑144人，暂予监外执行4人，假释1人，管制0人。未出现因工作失职导致的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总体安全形势良好。建立社区矫正网络平台，便于特殊人群的监管教育和帮扶，使他们尽快重新融入社会。做好家庭困难者、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为当事人挽回或减少经济损失，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实现全区各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减少赔偿损失。做好执法监督、日常值守、应急指挥、数据分析研判、执法办案协同、视频综合服务等。进一步强化普法宣传实效性和针对性，印发《2024年株洲市芦淞区推进精准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法律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和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目前，芦淞区累计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省级10个，正在培育创建的3个；全区法治文化长廊（公园、广场、院坝）等各类法治阵地累计15处，法治学校、法治图书角等村（社区）级法治文化设施实现了全区81个村（社区）全覆盖。2024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活动300余场，发放宣传资料100000余份。
二是公车经费，年初预算资金3.0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35万元，实际支出4.35万元，结余结转0.0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用于法治宣传、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平安建设执法执勤等。2024年为村（社区）办理法律事务72件，开展普法宣传活动156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35件，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累计时长8000余小时。
三是智慧矫正建设年初预算67.2万元，年中执行调减62.92万元，实际支出4.28万元，结余结转0.00万元。
另外，上级专项实际支出102.44万元，为上级指标，不在年初预算中体现。该专项主要用于办案经费及装备经费。2024年，芦淞区累计受理法援案件669件，圆满完成指标任务（全年任务数400件），累计为当事人挽回或减少经济损失360余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评价工作业务不强，日常工作中对绩效监管不够重视，导致对完成的工作所达到的投入和产出效能不能科学的分析。
2.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提高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认识，让各部门了解绩效工作，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
2.应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工作业务，将绩效评价作为街道开展工作的必备程序，从而使投入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结果将广泛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管理中。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4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